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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1 年度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 

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和创新团队 

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厅机关各处室（部门）、厅属各单位，省

邮政管理局，省交通控股公司、省港口集团、省铁路集团、东

部机场集团、省邮政公司、东航江苏公司，省有关交通单位： 

根据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“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管

理暂行办法》和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创新团队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以下统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1 年度全省交通

运输行业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和创新团队选拔推荐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选拔对象和条件 

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和创新团队选拔条件按照《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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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执行。 

《管理办法》中对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和创新团队申

报年龄要求一律以发文日期为年龄计算截止时间。 

二、选拔数量 

根据省厅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目标，此次拟选

拔高层次领军人才第一层次培养对象 5 名，第二层次培养对象

50 名；创新团队 2 个。 

三、选拔程序 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申报人填写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“高层

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人选申请书》或《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创

新团队申请书》（以下统称《申请书》），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，

报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或省有关部门、单位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核和初审。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和省有关部

门、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开

展遴选工作，择优推荐报送省厅。 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省厅组织专业评审组对推荐的高层次领

军人才培养对象和创新团队人选进行集中评审，提出初步人选。 

（四）审议报批。对初步人选进行集中公示，经公示无异

议后，报厅党组审定后正式对外发布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全省交通运输行业高层

次领军人才培养对象和创新团队选拔推荐工作，既要广泛宣传

发动，把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推选出来，又要严格把握标准，

坚持公开、公正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确保推荐人选质量。 

（二）请各部门、各单位围绕推进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新

要求、新任务，聚焦高铁、民航、跨江通道等重点项目，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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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基建、智慧交通、绿色交通等新兴领域，推荐高层次领军人

才和创新团队。 

（三）填报申报材料，要认真、规范、真实、完整。报送

材料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．《申请书》一式两份、附件材料一份。附件材料包括身

份证或护照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职称证书、资质证明、专利

证书、科技项目合同或鉴定书、获奖证书、成果推广应用证明

等复印件，具有代表性的论文、著作或研究报告等。附件材料

按目录归类整理，与申请书分开装订。 

2．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“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人选汇

总表。 

3．各推荐单位出具的《推荐选拔工作情况报告》。 

请各推荐单位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前将有关推荐材料报送

至厅政治处。联系人：宋宇文、杨栋，电话：025－52853508，

邮箱：53321355@qq.com，地址：南京市升州路 16 号，邮编：

210001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．江苏省交通运输“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人选 

申请书 

2．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创新团队申请书 

3．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“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  

人选汇总表 

2021 年 1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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